








山 西 天 正 会 计 师 事 务 所 ( 有 限 公 司 )
SHANXI TIANZHENG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CO.,LTD

3

附件：

洪洞县飞虹幼儿园建设项目资金平衡情况专项评估

一、项目概况

洪洞县飞虹幼儿园建设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规模为全

日制幼儿园共 12 个班，总占地面积 7438 平方米，总建筑面

积 9374.22 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7450.68 平方米，

地下车库建筑面积 1923.54 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幼儿

综合楼（地上三层局部二层）、幼教培训楼（地上五层，地

下一层）、门房，均为框架结构，设计使用年限 50 年，抗

震设防烈度为 8 度，及室内外装饰装修、给排水、消防、暖

通、燃气、电气、减隔震等配套工程，道路硬化、绿化、大

门、围墙等总图配套工程，以及办公、生活家具及工器具的

购置。

洪洞县飞虹幼儿园建设项目，项目实施主体为洪洞县教

育体育局。2022 年 4 月 6 日，取得了《洪洞县行政审批服务

管理局关于洪洞县飞虹幼儿园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代

项目建议书）的批复》（洪行审发〔2022〕45 号）（项目代

码：2202-141024-89-01-356010）完成立项审批，预计 2026

年底完工。

本项目拟通过自有资金投入和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的方式完成项目筹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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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假设

（一）预测期内国家政策、法律以及当前社会政治、经

济环境不发生重大变化；

（二）预测期内项目所从事的行业及市场状况不发生重

大变化；

（三）项目涉及的相关手续后续能够获得相关政府部门

的审批，项目各项支出按照相关要求能够如期支付；

（四）预测期内出现的年度资金缺口能够由项目实施主

体统筹安排资金解决；

（五）预测期内各项收入可按照测算结果如期、如量完

成；

（六）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因素和不可预见因素所造成

重大不利影响。

三、评估依据

（一）《中国注册会计师相关服务准则第 4101 号—对

财务信息执行商定程序》

（二）《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

（国发〔2014〕43 号）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四）《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财预〔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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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号）

（五）《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

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

（六）《关于做好 2018 年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工作的通

知》（财预〔2018〕34 号）

（七）《财政部关于支持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

用管理工作的通知》（财预〔2018〕161 号）

（八）《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

的通知》（财库〔2020〕43 号）

（九）《山西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规范政府专项债券发

行前期工作的通知》（晋财债〔2020〕74 号）

（十）《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山西省财政厅关于

做好 2025 年专项债券项目谋划储备工作的通知》（晋发改

投资发〔2024〕276 号）

（十一）《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优化完善地方政府专项债

券管理机制的意见》（国办发〔2024〕52 号）

（十二）《山西省财政厅 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

发关于进一步优化专项债券管理的实施细则的通知》（晋财

规债〔2025〕1 号）

（十三）《2023 年-2026 年临汾市洪洞县飞虹幼儿园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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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专项债券项目情况及资金平衡方案》

四、评估要素

2017 年财政部公布《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

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

（以下简称“通知”），提出在法定专项债务限额内，各地

方按照本地区政府性基金收入项目分类发行专项债券，着力

发展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专项债券品种。根据

《通知》要求，分类发行专项债券建设的项目，应当能够产

生持续稳定的反映为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的现金流

收入，且现金流收入应当能够完全覆盖专项债券还本付息的

规模。

为更好发挥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强基础、补短板、惠民生、

扩投资等积极作用，经国务院同意，2024 年 12 月 25 日国务

院办公厅发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优化完善地方政府专项债

券管理机制的意见》（国办发〔2024〕52 号）（以下简称“意

见”），意见明确指出进一步扩大专项债券投向领域，实行

专项债券投向领域“负面清单”管理，未纳入“负面清单”

的项目均可申请专项债券资金。

根据文件相关要求并结合实际，洪洞县飞虹幼儿园建设

项目符合申请专项债券资金的条件，需要在满足政府专项债

务限额的前提下，充分考虑资金筹措的充足性和稳定性。



山 西 天 正 会 计 师 事 务 所 ( 有 限 公 司 )
SHANXI TIANZHENG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CO.,LTD

7

（一）资金筹措

根据《洪洞县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关于洪洞县飞虹幼儿

园建设项目初步设计的批复》（洪行审发〔2023〕161 号），

洪洞县飞虹幼儿园建设项目批复的投资金额为 9,200.31 万

元，增加建设期专项债券利息支出 375.20 万元后的项目总

投资概算金额为 9,575.51 万元。资金来源为：

1.自有资金投入 2,275.51 万元，具体资金来源为申请县

级财政资金投入和争取上级补助资金投入；

2.通过申请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筹集资金 7,300.00

万元，其中：2023 年 9 月批次已发行 2,000.00 万元；2024

年 8 月批次已发行 2,751.00 万元；2025 年 6 月批次已发行

900.00 万元；2025 年 8 月批次已发行 800.00 万元；2025 年

本批次发行 200.00 万元；2026 年以后批次计划发行 649.00

万元。

基于以上资金筹措安排，我们未发现相关项目建设期内

所需建设资金存在缺口的情况。

（二）资金充足性

本项目以项目的教育保育费收入、伙食费收入和运营补

助收入作为还本付息基础，并通过对洪洞县教育体育局提供

的项目情况及资金平衡方案中的项目收支数据进行分析测

算，洪洞县飞虹幼儿园建设项目的本息覆盖率可达到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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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能够满足资金筹措充足性的要求，详见附表。

本项目积极响应并遵循国务院 2014 年发布的国发

〔2014〕43 号《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建立规范的地方政府举债融

资机制，并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规模控制和预算管理。一方

面，本次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可满足洪洞县飞虹幼儿园建

设项目的部分资金需求，深化财政与金融互动，引导社会资

本加大投入，更好地发挥专项债券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

展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本项目与现行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管理、预算管理政策高度衔接，有利于防范和化解专项债务

风险，通过强化信用评级、信息披露、市场化定价等市场激

励约束机制，推进地方政府债券的市场化改革。

（三）资金稳定性

洪洞县飞虹幼儿园建设项目计划募投专项债券总规模为

7,300.00 万元（含已发行专项债券规模 6,451.00 万元）。

本期募投专项债券资金 200.00 万元，期限 20 年期，每半年

付息一次，到期后偿还本金和最后一次利息。

洪洞县飞虹幼儿园建设项目完成后，可为县区 600 名适

龄儿童提供公办学前教育，项目收入主要来源于：教育保育

费收入、伙食费收入和运营补助收入，债券存续期内预计可

实现项目预期收入 24,482.6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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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预期运营成本主要包括人工成本、暖气费、伙食费

成本和其他费用。债券存续期内预计可产生项目预期运营成

本合计 11,159.02 万元。

经测算，洪洞县飞虹幼儿园建设项目完成后，债券存续

期内预计可产生项目净收益为 13,323.62 万元。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建设完成后有持续稳定的净结余可

以支付后期债券存续期间的利息支出及到期的本金偿还支

出。期末项目累计净现金结余为 2,653.96 万元，本项目资

金稳定性总体上可以得到保证。本项目债券偿还期内的资金

留存情况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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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总体评估

基于财政部对地方政府发行专项债券的要求，并根据我

们对项目资金平衡方案中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测算，认为洪

洞县飞虹幼儿园建设项目通过申请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能以相较银行贷款利率更优惠的融资成本完成部分资金筹

措。同时，项目对应的教育保育费收入、伙食费收入和运营

补助收入为项目提供了充足、稳定的现金流收入，充分满足

专项债券发行还本付息的要求，能够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

求平衡。

综上所述，通过申请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能够满足洪

洞县飞虹幼儿园建设项目的部分资金需求，应是现阶段较优

的资金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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